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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工业政策述评

邱松庆

1 9 3 6年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
“

第二个 黄金时代
” 。

这一时期的工业生产尤是民营工业得

到了重大成就
。

它与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所实行的工业政策有什么关系 ? 本文拟就此 问题

作一初步的探讨
。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

根据国民党中央确定的精神
,

为了达到控制与垄断工业生产的 目

的
,

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 )没收和接办北洋政府企业
。

这些企业在 1 9 2 7 年国民党执政后被南京国民政府接收
。

最先被接收的一些企业有
:

江南制造局 (即原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或江南制造总 局
,

是清朝末年

官办军事工业之一
,

辛亥革命后归北洋政府所有
。

)金陵制造局
,

即金陵机器制造局
,

也是清末

官办军火工厂之一
。

1 9 2 8 年 3 月
,

蒋介 石以军事委员会名义
,

下令统一沪宁兵工厂
,

将金陵制

造局改称为
“
上海兵工厂金陵分厂

” ,

归上海兵工厂建制
。

19 2 9年 6 月取消了分厂名义 (因金陵

分厂位于首都南京 )
,

改称为金陵兵工厂
,

成为国民政府的官营企业
。

另一被接收的是福州机器局
。

该企业原来也是北洋政府所办
,

1 9 2 8年 5 月
,

蒋介石以军事

委员会名义接收该企业
。

除以上三企业外
,

还有山东峰县枣庄的中兴煤矿公司于 19 2 8 年也收归国有
,

由国民政府

农矿部管理
。 ①

此外
,

被没收的厂矿有
:

金陵电厂
,

原名金陵 电灯管厂
,

后改名为南京市电灯厂
;
长兴煤矿

,

原为商办 (湖州长兴县 )
,

1 9 2 7 年南京国 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借词取消其矿权
,

收归国有 ;戚墅堰

电厂 (在江苏省
,

跨武进
、

无锡二县 )
,

1 9 2 8 年由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接办
。 ②

(二 )建立国家资本工业
。

1 9 2 8 年 8 月
,

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孔祥熙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兴办国家资本

工业的方案
,

把钢铁
、

机器
、

水电
、

纺织
、

化工
、

制盐
、

造纸等工业列入由政府投资创办的范围
。

1 9 2 9 年 3 月
,

国民党在南京召开
“

三大
” ,

通过 了《训政时期经济建设实施纲要方针案 》
,

其中把

煤
、

铁及基本工业列入
“

建立国家强有力物质基础
` ’

的重要位置
。

《关于建设方案 》中
,

确定
“

煤
、

铁
、

油
、

铜矿之未开发者
,

均归国家经营
”

的方针
。

确定
“

特种工业
”
则在

“
总理实业计划内所规定

应新创立之厂
,

均应有政府计划办理
,

并得借用外资及人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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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在原工商部所拟办基本工业的基础上
,

又聘请一批专家
,

成立国营基本工厂设计委员会
,

进

一步规划
。

1 9 3 3 年实业部又制订了《实业四年计划 》
,

计划兴建中央机器厂
、

中央钢铁厂
、

酒精

r
一 、

造纸厂和植物油厂
; 还拟利用外资兴建大型硫酸江厂和一个炼糖厂

。

建设委员会也提出建

立国营电厂计划
,

并拟定在西安建立西京电厂作 为示范
。

1 9 31 年
“
九

·

一八
”

事变后
,

面对日本

加剧侵华形势
,

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
,

开始有计划调查与国防有关的经济资源
,

为加紧建立

国家资本工业打基础
,

19 3 5 年 4 月
,

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后
,

于 1 9 3 6 年 3 月拟

订 了《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 》
,

计划投资 27 亿元建立国家经营的重工业工矿企业
,

其中包括钢

铁等有色金属的开采和冶炼
、

制酸
、

制碱等基础化学工业
,

机械和船舶制造工业
,

煤的采掘和发

电厂以及 电器制造工业
。

1 93 6年后
,

国家开始对具有战略意 义的某些有色金属进行统制
,

在长

沙成立锑业管理处
,

在南昌成立钨业管理处
。

以此同时
,

南京国民政府对接收北京政府经营的
“
旧有国营工业

” ,

包括一批兵工厂和发电

厂也进行了整理
,

成立了中央钢铁厂筹备处
.

建立了中央机器厂
、

中央电工器材厂
、

中央无线电

机制造厂
、

中央炼铜厂以及一批有色金属矿厂
、

煤矿
、

发电厂等 23 个 国家资本工厂
,

初步确定

了以采矿
、

冶金
、

机械
、

化工
、

电气为主体的国营重工业基础
。

(三 )扶植民营企业
。

1 9 2 9 年 7 月及 1 9 30 年 2 月
,

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公布了
“

特种工业奖励法
”
及

“
奖励特种工

业审查标准
” ,

以鼓励人民投资创办新兴工业
。

1 9 3 4 年 4 月又将此法修改为
“

工业奖励法
” ,

并

扩大奖励范围
。

其奖励对象为
:

创办具有基本性质的工业
;
制品在国际市场能大宗推销的工业

;

自己发明或输入新发明
,

并首先在一定区域内制造的工业
;
应用机械或改 良手工制造物品在国

内能替代洋货的工业
。

其奖励方法
:

无价给与国有土地或建筑物
;
授予专制权

; 由国库按年发给

补助费
;
减免各种税捐

; 减低水陆运输费 (指公营运输线 )等
。

至 1 9 3 6 年底
,

经审查核准予专制

权的有
:

纬成股份有限公司
、

中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福建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等 13 件
; 减免税

款的有
:

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

汉攀公司
、

天原电化股份有限公司等 41 件 ;减低国营交通

事业运输的有
:

江南制纸股份有限公司
、

章华毛绒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

裕庆德毛织厂等 27 件
。

共计 81 件
。 ④对于小工业及手工艺

,

其中擅长特别技能或应用外国成法能制为世人称道的精

良物品
,

除援照前农商部机制洋货税去办理外
,

对于仿制机则给予减免税捐的优惠
.

1 93 3 年一

年内即有 1 10 多家工厂受益
。 ⑥ 1 9 3 2 年 9 月

,

国民政府颁布了《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 》
。

凡受

奖者
,

得享有专利权 10 年或 5 年
。

至 1 9 3 6 年核发专利证书 69 件
。 ⑥

此外
,

19 2 9 年 2 月
,

国民政府还颁发了《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奖励办法 》
,

奖励华侨回国兴办

实业
。

为扶植纺织业的发展
,

国民政府借拨英国退还庚款余额属水利工程项下之购料款
,

由政府

担保
,

商民向英国政府分批订购纱绽 60 万枚
,

布机 5 干台
。

政府还提倡举办国货展览会
,

参加

国外的博览会
,

以扩大中国民族工业产品的影响和销路
。

在技术方面
,

国民政府设立了中央工业试验所
,

引进 国外先进技术
,

研究工业制造技术
,

并

进行推广
。

193 2 年还选聘 90 余名专家组成工业标准委员会
,

制定工业技术标准
,

实行商品检

验等
。

颁布 《技师登记法 》进行技术人才登记
,

以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
。

至 1 9 3 7 年
,

登记技

师或技副的有 1 3 6 7 夕
、 。

⑦

在资金方面
,

国民政府对私营企业资金确有困难者
,

进行贷款等方式给予补助
。

193 1 年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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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丝业危机
、

发行丝业公债 8 00万元
。

对面粉厂和纱厂减轻其运费等办法
,

使其降低成本
。

对

煤矿实行减低运费
,

减除部分捐税等办法
,

以扶持其生产
。 ;竺

(四 )制订工业生产的有关法规与措施

随着我 国近代工业 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兴起
,

国民政府为缓和阶级矛盾
,

巩固其统治基

础
,

于 1 9 2 9 年 1 月
,

仿照西方国家的工厂立法
,

在原北京政府制订 《暂行工厂通则 》基础上
,

拟

订 了《工厂法草案》 1 17 条
。

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立法院审议修订
,

于同年 12 月 30 日以国

民政府名义正式公布了《工厂法 》
。

该法计 13 章 77 条
。

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点
:

1
.

凡用汽力
、

电力
、

水力发动机器之工厂
,

平时雇佣工夕
、 在三十人以上者

,

适用本法
。

工厂

必须具有
“

空气流通
,

饮料清洁
,

光线充足
,

毒质防卫与盟洗所及厕所之设备
”
和

“

机器装置及预

防火灾水患等之设备
” 。

2
.

工人劳动时间最长原则上采用每 日八小时工作制
,

如因地方情形及工作性质之必要
,

可延长至十小时
,

但最长每 日不得超过十二小时
; 工人每七 日应有一 日休息

,

作为例假
; 凡工人

继续工作五小时
,

应有半小时休息
;
法定纪念 日

“
应给假休息

” 。

3
.

工人工资应以各厂所在地之工人生活状态为标准
; 工资之付给应以当地通用货币

。

4
.

工厂与工人需订立工作契约
,

对工厂或工人终止契约
,

均需提前预告
; 如若无故不按时

发给工资
,

或虐待工人时
,

工人可不经预告终止契约
。

5
.

十四岁为男女工人的最 低年龄
,

十四岁以上未满十六岁为童工
; 凡未满十四岁者

,

工厂

不得雇用
,

亦不得收为学徒
。

童工 只准从事轻便工作
,

禁止从事有危险工种 (包括女工及学徒 ) ;

对未满十六岁之女工
,

不得在午后十时至翌晨六时之时间内工作
。

工厂应让童工及学徒工受补

习教育
,

并负担全部费用
;
女工分娩前后应停止工作

,

共八星期
,

工资照发
;
工厂年终结算如有

盈余
;
对全年工作并无过失之工人

,

应给予奖金或分配盈余
。

6
.

工人因工致伤病者
,

应 负担 医药费
,

如暂时不能工作
,

应发给平均工资三分之二之津

贴 ; 如残废者
,

应发给一年至二年平均工资限度之津贴 ; 死亡者
,

给五十元丧葬费
,

三 百元遗族

抚恤费并二年之平均工资
。
。

《工厂法 》以法律形式正式颁发
,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地位和待遇
,

对调动广大工人

生产积极性
,

提高生产效率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

此外
,

鉴于北京政府 1 9 14 年公布的 《矿业条例 》简单而未经立法程序
、

地方政府又执行不

力而影响采矿业发展的情况
,

南京国民政府于 1 9 3 0 年 1 月 9 日经立法院审议通过
、

同年 5 月

26 日正式公布了《矿业法 》
。 。 该法共 9 章 12 1条

。

它更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矿产的勘察
、

开采
、

消

灭
、

纳税等权限
,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家矿产资源不受人为破坏
,

并维护了某些国家矿产主

权
,

也保护了某些矿商
、

矿工的某些正当权益
,

因此对促进中国矿产业的开发有一定的作用
。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

由于采取 了上述有利于工业生产的政策与措施
,

尤是对民营企业的

奖励与扶植
,

尽管大多停留在纸上
,

实际行动较少
,

但在客观上对工业生产起 了一定的推动作

用
,

使这一时期的工业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

棉纺织业从 1 9 2 2 年以后的萧条中逐渐恢复过来
,

1 9 2 7年全国华商纱厂已达 1 19 家
,

纱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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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8万枚
,

此后 不断增加
,

1 9 2 9 年纱厂增为 1 27 家
,

纱绽增为 4 20 万枚
,

1 9 30 年纱厂增为 1 30

家
,

纱绽增为 4 50 万枚
。

棉纱产量由 1 9 2 7 年的 2 0 7 3 万包 (每包重 5 00 磅 )增 为 1 9 30 年的 23 81

万包
,

净增 15 %
,

布机由 1 9 2 2年的 1 6 0 0 0 万余台增为 1 9 3 0 年的 3 3 5 0 0 余台
,

增加 了一倍以上
。

棉花产量 由 1 9 2 7 年的 9 0 0 余万匹增为 1 9 30 年的 1 6 0 0 余万匹
,

净增 7 8% 。 ,

从 1 9 2 7一 19 30 年

民族缥丝 工业进入 了黄金时代
,

新设丝厂不断增 加
,

上海
、

无锡两地 1 9 2 7 年有丝厂 1 18 家
,

1 9 2 8 年增为 1 4 1 家
,

1 9 3 0年更达 1 5 6 家
,

较 1 9 2 7 年增加 3 2%
。

缎丝车由 1 9 2 7 年的 3 0 1 4 8 部
,

增为 1 9 2 5 年的 3 4 0 7 7 部
,

1 9 3 0 年已达 4 0 2 3 7 部
,

较 1 9 2 7 年增加 3 4%
。 。 民族造纸业也有一些

发展
,

1 9 2 6 年全国造纸厂有 18 家
,

到 1 9 30 年增为 25 家新设纸厂 7 家
。 。

据国民政府实业部民国 21 一 26 年 (即 1 9 3 2一 1 9 3 7 年 )的工厂登记统计
,

全 国 (因东北已被

日本 占领
,

故不包括 )共有工厂 3 9 3 5 家
,

资本总额 3 7 7 8 5 7 7 4 2 元
,

平均每家资本为 9 6 0 2 4 元
。

这

一时期
,

中国的工厂家数增加了 10 倍多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开始普及
。

由于资本家的增

多
,

产业工人增多
,

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扩大
,

地域也更广泛了
,

因此
,

这一时期可以叫做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扩大期
。

这对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和发展生产是有一定好处的
。

如
:

电力
,

1 92 7

年为 77 2 百万千瓦
,

到 1 9 3 6 年增为 1 7 2 4 百万千 瓦
,

平均每年增长 9
.

4 % ;
煤

,

由 1 9 2 7 年的

1 4
.

2 百万公吨
,

增为 1 9 3 6 年的 26
.

2 百万公吨
,

平均每年增长 7
.

0 % ;
水泥

,

1 9 2 7 年为 49 8 千

公吨
,

到 1 9 3 6 年增 为 12 4 3 千公吨
,

平均每年增长 9
.

6% ;
棉布增长最快

,

1 9 2 7年是 8 9 9 9 干匹
,

1 9 3 6 年增 为 3 5 4 4 8 千匹
,

平均每年增 长 1 6
.

5 % ; 不包括矿产品的铁路货运量
,

1 9 3 2 年是 1 6 0 0

干公吨 /公里
,

1 9 3 6 年增为 2 2 6 0 干公吨 /公 里
,

平均每年增长 9% ; 矿产品的铁路货运量
,

19 3 2

年为 2 0 2 9 千公吨 /公里
,

1 9 3 6 年是 3 0 3 0 千公吨 /公里
,

平均每年增长 1 0
.

5 % ; 国内资本集成毛

数
,

1 9 3 1 年是 1 2
.

7 亿元
,

19 3 5 年增为 19
.

5 亿元
,

平均 每年增长 8
.

9%
。 。

工业生产指数
,

其中包括工业
、

采矿和公用事业
,

共计增长 6
.

4 %
。

工业生产的平均增长率

由 1 9 2 1一 1 9 2 8 年的 7
.

3%
,

到 1 9 2 8一 1 93 6 年增长到 8
.

3%
。

1 9 3 6 年全国工业产值 1 2 2
,

7 4 亿

元
,

比 1 9 2 7 年的 67 亿元增长 83
.

2% 。 。

工业产品净增价值指数为 203
.

6 % 。 。

由上述数字
,

对国民政府初建时期的工业发展状况
,

可略见一斑
。

据 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

统计
,

民国 17 一 24 年 (即 1 9 2 8一 1 9 3 5 年 ) 中国本部华资电厂进步更快
。

民国 17 年发 电容量仅

为 1 2 4 7 01 干瓦
,

至民国 24 年增为 2 6 5 3 9 5 干瓦
,

七年中增加了一倍多
。

机械制造业同样出现营

业额增多
,

纯利增多的局面
,

中华铁工厂的销售额从 1 9 3 5 年的 1 7 0 3 4 8 元
,

上升到 19 3 6 年的

3 0 7 1 7 8 元
,

增 长 8 0
.

3 %
,

同期
,

纯利从 9 5 1 7 元 升为 1 7 6 8 8 2 元
,

增长 1 8
.

6写
,

资本 利润率从

9
·

5 2 %升为 17 6
.

8 2 %
。
@

以上事实说明
,

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的民族工业出现了一派兴旺的景象
,

其所以如此
,

显然与其所采取的上述有利于发展工业生产的政策与措施是密不可分的
。

注释
:

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 3 辑
,

第 707 一 708 页
。

②同①第 7 7 4一 7 7 5
、
7 7 6

、

788 页
。

③国民政府经济部档案
:

四 ( 2 ) 260 卷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④国民政府实业部档案四二二 ( 1 )
·

201 0
·

2 0 0 9 卷
, `

仁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藏
。

转引自《民国社会经济史 》第 3 4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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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

根据当代的研究
,

影响我国南方稻 区晚稻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 为
“

寒露风
” ,

它将造成水稻空壳率上升
。

寒

露风开始的标准 日期为 5 天平均温度小于 20 ℃ (对粳稻而言 )和小于 22 ℃ (对釉稻而言 )
.

为避开寒露风
,

江

南地区晚稻的安全齐穆期应选择在阳历 9 月 2 5一 30 日
。

明清时期的寒冷期气温比现在冷得多
,

安全齐穗期

也应大大往前移
,

能否选择在
“
秋尽

”
之时恐怕也是很成问题的

。

L
:

转引自李伯重
: 《 “
天

” 、 “
地

” 、 “
人

”
的变化与明清江南水稻生产》载《中国经济史研究 》 1 9 9 4

,
4 期

。

@
:

除了吴承明以外
,

郭松义
、

吴慧
,

美国学者拍金斯也都搜集了数十个明清时期稻米亩产数字
,

但他们的数字

都是全国性的
,

由于各地 区的情况不同
,

不成系列而难以比较
.

阂忠殿则搜集了近 20 个太湖地区的数字
,

其

中明代 6 个
,

清代 14 个
。

在清代数字中
,

有雍正时 1 个
,

乾隆时 3 个
,

为明清时期暖期里的数字
,

其中两个乾

隆朝的数字被认为过高而舍去
;
另外有顺治时数字 2 个

,

康熙时 3 个
,

为最冷时期的数字
,

其中一个顺治时

期数字被舍去
;
此外的数字为道光朝以后的即第三个冷期的数字

。

阂宗殿认为清代太湖地区稻米亩产量比

明代低
,

但因他的数字多为寒冷期的数字
,

所以笔者认为他的结论应进一步探讨
。

参阅阂忠殿
“
宋明清时期

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
” ,

载《中国农史 》
,

1 9 8 4
,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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